
第五章 信託監察人 

第 52 條（聲請法院選任信託監察人） 

受益人不特定、尚未存在或其他為保護受益人之利益認有必要時，法院得因

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一人或數人為信託監察人。但信託行為定

有信託監察人或其選任方法者，從其所定。 

信託監察人得以自已名義，為受益人為有關信託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行為。 

受益人得請求信託監察人為前項之行為。 

 

【行政函釋】 

1. 【財政部 93年 4月 15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2146號】 

說明：二、所得稅法第 3條之 2第 4項及同法第 3條之 4第 3項所稱「受

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者」之定義，現行所得稅法並未明定。

茲因信託法第 52條亦有「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之規定，

本部爰以 93年 3月 4日台財稅字第 093007952號函請法務部查

告該法第 52條所稱「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之定義，茲據

該部 93年 3月 18日法律字第 0930010466號函說明二略以：

「……信託法第 52條條文所稱「受益人不特定」，係指受益人

已存在但尚不能確定孰為受益人之情形，如公益信託或信託行

為訂定以校內成績最佳者為受益人，而成績尚未計算出，或以

身心障礙者為受益人等是；所稱「尚未存在」，係指在信託設

立之時，受益對象尚未出生(自然人)或尚未設立完成(法人)，

如以胎兒為受益人，或以籌設中之財團法人為受益人，屬之」。

因此，前開所得稅法所稱「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者之定

義，請參考前開法務部之意見並配合稽徵實務詳予審酌。 

三、受益人確定時，應否將「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各年度之

所得予以累計，於受益人確定年度，再歸課受益人所得稅乙節，

查所得稅法第 3 條之 2 第 4 項及同法第 3 條之 4 第 3 項規定，

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者，以受託人為納稅義務人，於同法

第 71 條規定期限內，按規定之扣繳率申報納稅。嗣後受益人

確定之年度，信託利益之權利價值增加部分或信託財產所產生

之所得，應依規定由受益人併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並視受益

人之身分，依現行所得稅法之規定辦理扣繳或申報，尚無應以

該受益人為納稅義務人，就「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各年

度之所得重新核課；亦無應將「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各



年度之所得予以累計，歸課受益人；亦無受託人應將已依規定

扣繳率申報繳納稅款分配各受益人，由各受益人抵繳應納稅額

之規定。因此，上開以受託人為納稅義務人申報納稅之稅負，

於「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之各年度，即為最終稅負，嗣

後受益人確定時，尚無再將信託權利之利益或收入歸課受益人

所得問題。 

四、又所得稅法第 3 條之 4 第 5 項規定：「符合第 4 條之 3 各款規

定之公益信託，其信託利益於實際分配時，由受益人併入分配

年度之所得額，依本法規定課稅」，故公益信託之信託利益應

依上開規定辦理，尚無同法第 3條之 4第 3項適用問題。 

 

2. 【法務部 93年 3月 18日法律字第 0930010466號】 

主旨：關於信託法第 52條第 1項所稱「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之定義

疑義乙案，復如說明二。請查照參考。 

說明：一、復貴部 93年 3月 4日台財稅字第 0930007952號函。 

二、按旨揭條文所稱「受益人不特定」，係指受益人已存在但尚不

能確定孰為受益人之情形，如公益信託或信託行為訂定以校內

成績最佳者為受益人，而成績尚未計算出，或以身心障礙者為

受益人等是；所稱「尚未存在」，係指在信託設立之時，受益

對象尚未出生(自然人)或尚未設立完成(法人)，如以胎兒為受

益人，或以籌設中之財團法人為受益人，屬之。至於所得稅法

第 3 條之 2 第 4 項及第 3 條之 4 第 3 項相同用語之解釋，請貴

部參酌該法相關條文之立法意旨審認之。 

 

3. 【法務部 85年 5月 10日(85)法律決字第 11348號】 

主旨：關於商民擬經營「受託經營管理各種財產、運用各種信託資金，受

託執行遺囑及管理財產，受託擔任信託監察人」業務，現行法令有

無限制暨得否准予登記乙案，復如說明二，請查照參考。 

說明：一、復貴部 85年 5月 1日經(85)商字第 85207809號函。 

二、本部意見如左： 

（一）按信託法所稱之受託人，係指依信託行為就信託財產為管理處

分之具有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該法第 1 條及

其立法理由二之(三)，第 21 條參照)；所稱信託監察人，係指

於受益人不特定，尚未存在或其他為保護受益人之利益而有必

要時，依選任或依信託行為所定，代受益人行使其權利之具有

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之自然人及法人(同法第 52 條及其立法理

由一、第 53 條參照)。本件來函所謂之「商民」如非自然人或

法人，似非屬該法所定得為受託人或信託監察人之範圍。 



（二）復按信託法僅規範一般民事信託法律關係，至於「營業信託」

係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範疇(該法第 60 條第 1 項及其立法

理由一參照)。本件商民如非法人，而其所擬經營之業務，又

係銀行法第 29條第 1項所定非銀行不得經營之「受託經理信託

資金、公眾財產」業務，似不宜准予登記。 

 

【判決】 

4. 【臺灣高等法院 97年度上字第 1034號民事判決】 

3.被上訴人雖提出財政部 93年 4月 15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2146號函，主

張在兩造訂定系爭契約前，上訴人所稱之「股票信託」方式已無法達節

稅之目的。惟依財政部 93 年 4 月 15 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2 號函之意旨

略以：「信託法第 52條所稱『受益人不特定』，係指受益人已存在但尚不

能確定孰為受益人之情形，如公益信託或信託行為訂定以校內成績最佳

者為受益人，而成績尚未計算出，或以身心障礙者為受益人等是；所稱

『尚未存在』，係指在信託設立之時，受益對象尚未出生或法人尚未設立

完成。受益人確定時，應否將『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各年度之所

得予以累計，於受益人確定年度，再歸課受益人所得稅乙節，查所得稅

法第 3 條之 2 第 4 項及同法第 3 條之 4 第 3 項規定，受益人不特定或尚

未存在者，以受託人為納稅義務人，於同法第 71條規定期限內，按規定

之扣繳率申報納稅，嗣後受益人確定之年度，信託利益之權利價值增加

部分或信託財產所產生之所得，應依規定由受益人併入當年所得額課稅，

並視受益人之身分，依現行所得稅法之規定辦理扣繳或申報，尚無應以

該受益人為納稅義務人，就『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各年度之所得

重新核課；亦無應將『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各年度之所得予以累

計，歸課受益人；亦無受託人應將已依規定扣繳率申報繳納稅款分配各

受益人，由各受益人抵繳應納稅額之規定，因此上開以受託人為納稅義

務人申報納稅之稅負，於『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之各年度』，即為最

終稅負，嗣後受益人確定時，尚無再將信託權利之利益或收入歸課受益

人所得問題。（見原審卷一第 69 頁）」。上開函釋雖有針對「受益人不特

定」為解釋，惟依其函釋內容後段僅說明：信託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

在者，應以受託人為納稅義務人，按規定之扣繳率申報納稅（此按各類

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6 條之規定：所得稅法第 3 條之 4 第 3 項規定之受益

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者，其依規定計算之所得，按百分之 20 扣繳），在

嗣後受益人確定之年度，以前年度所得無須重新核課或累計歸課確定之

受益人（亦即受託人所代繳之稅負為最終稅負）。上開函釋並未將所有「受

益人為親屬」之信託契約均視為「自益信託」。再依財政部賦稅署 97 年



1月 28日台稅一發字第 09704002770號函以：「上開財政部 93年 4 月 15

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2146 號函，緣於 92 年底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因會

計師函詢有關所稅法第 3條之 2第 4項及第 3條之 4第 3項規定所稱『受

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者』之定義，及嗣後受益人確定時應否歸課渠等

所得稅等疑義，乃彙整其他國稅局意見報財政部請示，財政部依所得稅

法上開條文之立法意旨於 93年函覆該局」等語（見原審卷二第 49頁）。

是上開財政部 93年 4月 15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2146號函顯非係針對上

訴人所辦理之股權信託應適用何課稅方式而為解釋（無法直接演繹出被

上訴人所辦理之股權信託即屬「自益信託」），準此，依上開函釋尚無法

推認上訴人所為之股票信託規劃是否已不能達節稅之目的。 

 

【相關文獻】 

1. 鄭俊仁，〈信託法概念與稅務處理 -6-〉，《財稅研究》，第 30卷第 2

期，1998年 3月，頁 90-101。 

2.王志誠，〈信託監督機制之基本構造--以信託財產評審委員會與信託監察

人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32卷第 5期，2003年 9月，

頁 233-270。 

 

 

 

第 53 條（信託監察人之限制） 

未成年、禁治產人及破產人，不得為信託監察人。 

 

【行政函釋】 

1. 【法務部 85年 5月 10日（85）法律決字第 11348 號】 

要旨：商民擬經營「受託經營管理各種財產、運用各種信託資金，受託執

行遺囑及管理財產，受託擔任信託監察人」業務，現行法令有無限

制暨得否准予登記。 

主旨：關於商民擬經營「受託經營管理各種財產、運用各種信託資金，受

託執行遺囑及管理財產，受託擔任信託監察人」業務，現行法令有

無限制暨得否准予登記乙案，復如說明二，請 查照參考。 

說明：一、復 貴部八十五年五月一日經（85）商字第八五二○七八○九

號函。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9%84%AD%E4%BF%8A%E4%BB%81&all=AU&la=c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79004543&all=JI&la=c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7%8E%8B%E5%BF%97%E8%AA%A0+%2B+Wang%2C+Chih-cheng&all=AU&la=c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79005097&all=JI&la=c


二、本部意見如左： 

（一）按信託法所稱之受託人，係指依信託行為就信託財產為管理處

分之具有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該法第一條及

其立法理由二之（三），第二十一條參照）；所稱信託監察人，

係指於受益人不特定，尚未存在或其他為保護受益人之利益而

有必要時，依選任或依信託行為所定，代受益人行使其權利之

具有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之自然人及法人（同法第五十二條及

其立法理由一、第五十三條參照）。本件來函所謂之「商民」

如非自然人或法人，似非屬該法所定得為受託人或信託監察人

之範圍。 

（二）復按信託法僅規範一般民事信託法律關係，至於「營業信託」

係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範疇（該法第六十條第一項及其立

法理由一參照）。本件商民如非法人，而其所擬經營之業務，

又係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所定非銀行不得經營之「受託經

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業務，似不宜准予登記。 

 

2. 【法務部 100年 1月 28日法律字第 1000001154號】 

要旨：有關公益信託之委託人同時擔任信託監察人之適法性疑義，宜由主

管機關依個案情形本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依法審認之 

主旨：有關公益信託之委託人同時擔任信託監察人之適法性疑義乙案，復

如說明二、三，請 查照參考。 

說明：一、復 貴部 100年 1月 11日台內社字第 1000010886號函。 

二、按信託法第 75條規定：「公益信託應置信託監察人。」又所謂

信託監察人，係指於受益人不特定，尚未存在或其他為保護受

益人之利益而有必要時，依選任或依信託行為所定，代受益人

行使其權利之具有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之自然人及法人（信託

法第 52 條及其立法理由一、第 53 條參照）。從而，信託監察

人之資格，信託法（下稱本法）除於第 53條明定其消極資格限

制外，尚無其他明文限制。 

三、本件「公益信託震旦急難救助基金」得否由委託人擔任信託監

察人，應視此是否造成職務之利害衝突，此宜就：是否有其他

數人擔任、是否具備監督受託人執行受託職務之能力、與受託

人是否有利害關係、信託監察人得單獨就信託財產為保存行為

（本法第 55條但書參照）等情事綜合判斷考量，爰請 貴部依

個案情形本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依法審認之。 

 

【相關文獻】 



1.王志誠，〈信託監督機制之基本構造--以信託財產評審委員會與信託監察

人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32卷第 5期，2003年 9月，

頁 233-270。 

 

 

第 54 條（信託監察人之注意義務） 

信託監察人執行職務，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 

 

【相關文獻】 

1.王志誠，〈信託監督機制之基本構造--以信託財產評審委員會與信託監察

人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32卷第 5期，2003年 9月，

頁 233-270。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7%8E%8B%E5%BF%97%E8%AA%A0+%2B+Wang%2C+Chih-cheng&all=AU&la=c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79005097&all=JI&la=c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7%8E%8B%E5%BF%97%E8%AA%A0+%2B+Wang%2C+Chih-cheng&all=AU&la=c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79005097&all=JI&la=c


第 55 條（信託監察人執行職務之方法） 

信託監察人有數人時，其職務之執行除法院另有指定或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

以過半數決之。但就信託財產之保存行為得單獨為之。 

 

 

第 56 條（信託監察人之報酬請求權） 

法院因信託監察人之請求，得斟酌其職務之繁簡及信託財產之狀況，就信託

財產酌給相當報酬。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者，從其所定。 

 

 

第 57 條（信託監察人之辭任） 

信託監察人有正當事由時，得經指定或選任之人同意或法院之許可辭任。 

 

 

第 58 條（信託監察人之解任） 

信託監察人怠於執行其職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指定或選任之人得解任之；

法院亦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將其解任。 

 

【相關文獻】 

1.溫俊富，〈法院對信託之監督與協助〉，《司法周刊》，第 1006期第 3

版，2000年 11月 15日。 

2.王志誠，〈信託監督機制之基本構造--以信託財產評審委員會與信託監察

人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32卷第 5期，2003年 9月，

頁 233-270。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6%BA%AB%E4%BF%8A%E5%AF%8C&all=AU&la=c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00000403&all=JI&la=c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3/search_result.jsp?input_str=%E7%8E%8B%E5%BF%97%E8%AA%A0+%2B+Wang%2C+Chih-cheng&all=AU&l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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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9 條（選任新信託監察人） 

信託監察人辭任或解任時，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指定或選任之人得選任

新信託監察人；不能或不為選任者，法院亦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

選任之。 

信託監察人拒絕或不能接任時，準用前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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